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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年度 暑假作業一覽表(一) 

一、 暑假作業（請務必於暑假期間完成，依規定期限繳交） 

  (一) 必須繳交作業 

參加 

對象 
作業內容 作業方式 作業驗收或繳交方式 

七年級 

（新生） 

我的成長故事 暑假作業單 請於開學後交給輔導股長，輔導

股長在 9/5放學前將作業收齊交

回輔導室，並由各班輔導教師於

學期中加分。 

八年級 

（七升八） 

家族職業樹 學習單 請於開學後交給輔導股長，輔導

股長在 9/5 放學前將作業收齊交

回輔導室，並由各班輔導教師於

學期中加分。 

八年級 

（七升八） 

作文一篇、閱讀心得一篇(題目

由國文任課教師自訂) 

 

書面報告 

 

開學註冊日繳交 

 

八年級 

（七升八） 

1.每週 333運動紀錄表。 

2.夏日戲水停看聽活動及觀賞

運動賽事紀錄。 

 

紀錄表 開學後第一堂體育課準時繳交、

且內容完整充實者，記榮譽卡 10

格；表現優異者，將另由體育老

師推薦本校「運動激勵方案」，加

記嘉獎一支。 

八年級 

（七升八） 

蒐集 3張表演藝術類型的展演

宣傳單，3份不得重複。展演內

容以○1 戲劇○2 舞蹈○3 偶劇等為

主，音樂會性質表演不包含在

內。另附暑假作業學習單可逕

上本校網站「暑假學生作業專

區｣查詢。 

學習單及書面

資料 

班級收齊作業於開學第一堂表演

課繳交給表演藝術老師。 

八年級 

（七升八） 

全班分組負責主題： 

1.交通安全：宣導遵守交通規 

則、自行車騎乘安全(擇 1 

件)。 

2.防溺宣導：宣導水上活動安 

全。 

3.人口教育宣導：子孫對祖父 

母認識、新移民議題、關心 

圖畫紙 各班要依主題繳交 5件作品，請

生教股長於開學第 1週內（9月 5

日前）收齊，送至訓導處生教組。

優良作品核蓋榮譽卡 5格（同一

主題）；作品再擇優頒發獎品或禮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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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多元文化社會(擇 1 

件)。 

4.春暉宣導：防治幫派、藥物 

濫用防治、菸害防治、愛滋 

病防治(擇 1件)。 

限以漫畫、西畫方式，圖畫紙

（八開），材料自備，並於作品

後註明主題及班級座號姓名。 

九年級 

（八升九） 

1.快活一夏 210活動紀錄表。 

2.世足瘋一下活動紀錄及暑假

運動心得。 

紀錄表 開學後第一堂體育課準時繳交、

經老師評定為 A等級者記榮譽卡

10格，並依據本校「運動激勵方

案」，加記嘉獎一支。 

九年級 

（八升九） 

複習國文講義及悅讀大哥大

(依任課教師規定的範圍) 

 暑期輔導課時由任課老師檢查訂

正。 

 

(二) 自由選擇作業 

參加 

對象 
作業內容 作業方式 作業驗收或繳交方式 

九年級 

（八升九） 

參觀法院全紀錄，活動方式請

上本校網站「暑假作業專區｣查

詢 

書面報告 上網下載學習單並完成，請於 9/5

交給各班公民老師，擇優獎勵。 

九年級 

（八升九） 

生涯體驗心得寫作 

生涯體驗活動指高中職社區高

職參訪(景文高中、復興美工、

松山家商、木柵高工)、技職類

科體驗學習(中國科技大學)、

寒假職業輔導研習營與暑假職

業輔導研習。請分享活動見聞

與反思所得，寫成 800 字以上

文章，並為文章命題。 

書面報告 請於開學 9/5 前將文章繳交至輔

導室，輔導室會蓋三格榮譽卡並

將優秀作品張貼於公布欄。 

全校 

(七、八、

九年級) 

各班任課教師自定作業 

 

 

依任課老師訂

定之作業方式 

 

開學後交給各班之任課教師 

 

 

全校 

(七、八、

九年級) 

提供暑期展覽資訊學生可自由

選擇參觀 

書面報告 開學後憑參觀心得(票根或照片)

交給視覺藝術教師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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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3 年度 暑假作業一覽表(二) 
 

二、校外競賽（自由參加）： 

※增額推薦參加本市語文競賽複賽 

七年級（新生）凡曾於國小階段獲全國語文競賽（包括國語類及本土語言類）第 1至第 6 

名學生，請檢附得獎獎狀於 8/19（週二）前，向本校教務處教學組提出申請，可直接增 

額推薦參加 103年 9月份舉行之臺北市語文競賽國中組複賽（因增額報名有時間性，請 

在時限內申請，逾時不候）。 

 

※10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比賽項目：西畫類、水墨畫類、書法類、版畫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尺寸、格式

務必依比賽辦法規定） 

  實施計畫：請參考本校網站「校內美術比賽實施計畫」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有意參賽的同學請於 9/17前將作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各類擇優代表學校參加臺北

市 10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 

 

※第十屆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校內報名日期： 9/1～9/5 

校內初賽日期： 9/12  （下午 13:15假活動中心 2樓會議室舉辦）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活動網站：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tngc 

＊有意參賽的同學請先至活動網站瀏覽歷屆競賽考題並留意校內報名日期。 

參加校內初賽的學生擇優代表學校參加複賽。 

 

※國家教育研究院「我愛學 x 尬創意拍照片說故事」 

活動目標：為鼓勵學生以照片記錄精彩的校園故事、戶外學習活動或是周遭具有學習價

值之人、事、物，增進觀察力、創造力與表達能力，進而提升媒體素養特舉

辦本活動。 

徵件日期：103年 6月 30日(一)至 103年 9月 15日(一)，下午五點前。徵件截止日以

前(以郵戳為憑)寄至承辦單位，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段 153

號 7樓之 1，愛學網工作團隊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拍照片說故事徵稿作

品」。 

活動網站網址：http://stv.moe.edu.tw/marketing/2014action_01/index.htm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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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我愛學 X影青春微電影徵件競賽」 

活動目標：為鼓勵學生善用影音工具，記錄校園生活、戶外學習點滴，並能關注周遭環

境，表達自身感想，盡情揮灑創意! 

徵件日期：103年 6月 30日(一)至 103年 9月 15日(一)，下午五點止。徵件截止日以

前(以郵戳為憑)寄至承辦單位，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 3段 153

號 7樓之 1，愛學網工作團隊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微電影競賽徵件作品」。 

活動網站網址：http://stv.moe.edu.tw/marketing/2014action_01/index.htm 

 

※臺北市第九屆「青少年學生文學獎」徵文比賽初選 

徵文類別及篇幅格式如下：徵文主題為「書寫臺北」，作品內容須為有關臺北人、事、

時、地、物等之書寫，題目自訂。 

一、 新詩：以 15～40行為限 

二、 散文：1000～3500字 

三、 極短篇：500～1300字 

四、 小說：3000～8000字 

校內截止收件日期：暫訂 9/12（確實收件時間開學後另行通知，請同學利用暑假先行準

備） 

活動實施計畫：因第九屆徵文比賽活動實施計畫尚未發布，待比賽辦法發布後會公告於

本校網站，請同學自行參閱。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有意投稿的同學請於截止收件日前將稿件之電子檔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103年「尋根溯源～創意族譜設計比賽」 

作品格式：（1）平面作品：以【全開】海報紙、【直式】平面設計，請預留框面上下各

2公分。於作品背面右下角貼上【創作理念標籤】，並使用

電腦列印，以方便評審閱讀。 

              書類作品：A4 至 A3 規格皆可，可以書本或是摺頁方式呈現作品。請

於作品合宜處貼上【創作理念標籤】（如附件），並使用電腦

列印，以方便評審閱讀。 

          （2）為利於作品懸掛展示，平面設計作品請勿過於立體，相關黏貼部分，

亦請黏貼牢固，避免物件因重力而掉落。 

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因 103年度比賽辦法尚未發布，待比賽辦法發布後會公告於本

校網站，請同學自行參閱。 

參賽資格：全校在籍學生 

＊有意參賽的同學請於 9/13前將作品交至教務處教學組。 

http://stv.moe.edu.tw/marketing/2014action_01/index.htm

